
论海事强制令的立法完善1

摘要：海事强制令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所特有的法律制度，

其不完善之处在海事司法实践中日益凸显。本文旨在海事诉讼特别程

序法修改的背景下，以分析海事强制令的法律性质为基础，结合海事

强制令在海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就如何完善海事强制令的适

用条件和程序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认为，现行民诉法虽然将行为保

全纳入立法范畴，但却将行为保全与财产保全简单等同化，海事强制

令作为开先河的类行为保全措施，海诉法对其进行修改完善，有助于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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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事强制令的法律性质与特征

作为海事诉讼所特有的法律制度，海事强制令是海事诉讼司法实

践的产物，也是我国海事诉讼专业化审理的标志之一。但是，实践先

于立法，而理论又迟于实践，这也是海事强制令至今仍有诸多争议的

原因。笔者认为，要探讨如何在实践中准确把握海事强制令的法定条

件和程序以便正确地适用，当先对该制度的法律性质和特征予以剖析。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下简称海诉法)对海事强制令有着明确

的定义，界定其指“海事法院根据海事请求人的申请，为使其合法权

益免受侵害，责令被请求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强制措施”。从这一定

义的文义出发，可知海事强制令的法律性质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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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海事强制令是一种强制措施，即其本身不是对实体权利义

务纠纷的裁判，而只是保证民事裁判做出或实现的手段之一。但海事

强制令不同于普通的适用于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普通的强制措施

主要是针对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如海诉法第 59 条之规定，是对被

请求人不执行法院发布的海事强制令的一种惩诫手段。海事强制令保

护的是请求人正在遭受侵害的合法权益，这种直接的保护一旦实施，

请求人便可实现全部或部分的合同目的，或者受侵害的合法权利也能

得以解脱。

其次，海事强制令的内容是责令被请求人作为或者不作为。这里

所指向的作为和不作为，针对的是被请求人在诉讼行为前的作为或者

不作为，依据的是具体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明确规定，因此，海

事强制令不是当事人根据诉讼程序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也不是当事

人进入实体争议的前置程序，而是一个不依附于诉讼而存在的独立的

程序。

最后，海事强制令必须由请求人申请，海事法院决定并作出是否

准许裁定的。申请是当事人处分自己权利的方式，也是意思自治的表

现。即使情况紧急，当事人的权益会遭受即刻的损害，或者造成的损

害难以弥补，法院也不能依职权而作出海事强制令。

围绕海事强制令的定义，对其特征的分析可通过将其与民事诉讼

领域其他相关制度进行比较，并进一步判断它是否可归入现行的某一

种制度，或者借鉴国外类似的制度使其保持特殊性。

（一）国内法层面：海事强制令与行为保全



在国内民事领域，与海事强制令类似的制度主要是先予执行、支

付令和保全制度。基于海事强制令与先予执行、支付令、财产保全的

区别较为显著，无混淆之可能，本文不再赘述。目前争议的观点在于

民事诉讼法已经确立了行为保全制度的情况下，是否将海事强制令视

为海事行为保全，在海诉法修改时，将其纳入海事保全体系。如果认

为海事强制令就是海事行为保全，那修法的方向应当在于考虑保全制

度的构成条件和程序要求；如果认为海事强制令不是海事行为保全，

而是独立的法律制度，修法时便要更多考虑它的司法功能到底是什么，

如何根据海事司法实践的发展完善其适用条件和程序。

2012 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行为保全，但立法者没有

如海事强制令一样对其做单独、明确的定义。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当

事人一方为了避免损失的扩大，请求人民法院采取的强制措施，责令

对方当事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制度”
1
。金正佳先生曾为海事行

为保全作了如下定义：“所谓行为保全，是指对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合

同约定，有义务履行一定行为而不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而为之者，

海事法院在诉讼前或诉讼中，依权利人的申请，强制义务人为一定行

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保全措施”
2
。根据民诉法第 100 条、101 条及其

解释，笔者认为，无论行为保全如何定义，其在现行法律中应当包括

以下基本内容：第一，它是与财产保全并列的一种保全形式；第二，

它是责令被申请人作为或不作为的强制措施；第三，它可适用于诉讼

前、诉讼中和仲裁前；第四，法院可依申请或依职权采取行为保全。

1齐树洁：《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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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强制令制度虽然在立法上先于行为保全，但不少学者认为，

海事强制令的性质就是行为保全，这一点在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草案）的说明>》中也

可得以印证。该草案说明中指出，海事强制令是“总结了海事审判经

验，借鉴了一些国家海事立法的合理内容，为避免或者减少损失，保

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设立了类似于行为保全性质的海事强制令制度”。

笔者注意到，在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案件案号的若

干规定》实施之前，各海事法院对于海事强制令的案号编制并不统一，

有的是用强字号，有的是用保字号，而目前基本统一为行保号，也可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司法实践中，海事强制令是作为海事行为保全来

对待和适用的。但是，笔者认为，海事强制令与行为保全仍然是两种

不同的强制措施，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第一，目的不同。一般而言，保全的目的有两种：一是保障后续

判决得以执行；二是最大限度减轻当事人损害。前者是保全制度产生

的最根本原因和作用。行为保全作为保全制度之一，当然也担负这一

目的，而海事强制令在程序上由于与法院的判决没有关联，因此并没

有保障后续判决执行的目的。

第二，适用依据和领域不同。行为保全的适用依据是民事诉讼法

中关于保全的相关规定，适用于民事诉讼的各个领域，而海事强制令

的适用依据是海事诉讼法中关于海事强制令中的特别规定，仅适用于

海事诉讼领域。

第三，适用的前提和程序不同。海事强制令适用于情况紧急，不



采取强制措施会给当事人造成即时的损害。诉讼中的行为保全并不要

求一定适用情况紧急，且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一样，要求在规定的期

限内起诉或提起仲裁，而海事强制令无此要求，也没有诉讼中的程序

可以转化。

第四，申请人不同。行为保全的申请人在诉前是利害关系人，在

诉讼中是原告，被告无可能在诉讼中对原告提出行为保全申请，但被

告可以在诉讼中对双方争议的事项另行申请海事强制令。

（二）国际法层面：海事强制令与英国法下的禁令

国外与海事强制令相似的主要是大陆法系的假扣押和假处分，以

及英国法下的禁令。由于笔者认为假扣押和假处分制度与我国民事诉

讼法中的财产保全类似，而海事强制令与假扣押和假处分的联系与区

别也与之类似，本文便不做此分析。英国法下的禁令内涵更加丰富，

适用的事项十分广泛，将海事强制令与禁令进行比较分析，对于完善

海事强制令的意义更为明显。

《布莱克法律词典》对禁令是这样界定的：“A court order

commanding or preventing an action。”即法院要求或者禁示当事

人实施某种行为的命令
1
。禁令又分为中间禁令和最终禁令，最终禁

令是经审理后法院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的最终确定，类似于裁判

文书性质，与海事强制令区别明显。中间禁令是法院在诉讼过程中签

发的禁令，当事人在诉前或诉中均可申请，适用事项和救济范围非常

广泛，其与海事强制令的联系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两者都是依

1 王琳：《海事强制令法律制度研究》，大连海事大学 2016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39 页



据申请人的申请做；第二，两者针对的都是当事人的行为；第三，两

者有情况紧急的条件要求；第四，两者均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担保。

中间禁令与海事强制令也存在一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1.适用范围方面，海事诉讼法是我国民法领域的特别法，这决定

了海事强制令仅适用于海事海商领域，而中间禁令广泛适用于民事诉

讼中各个领域。

2.法律程序方面，海事强制令作出后，被请求人可申请复议一次，

并由原法院对复议进行审查，而中间禁令作出后，当事人具有上诉权。

二、海事强制令在司法实践中反映出的问题

笔者以“海事强制令”全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再选择关键字

“海事强制令”，选择法院为十大海事法院（尚无南京海事法院相关

文书）及上诉审法院（对应高级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共获得

143 篇裁判文书。其中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程序做

出的 1 份裁定书中虽提及海事强制令，但与本文研究无关，本文分析

时将其剔除。通过对 142 篇裁判文书的分析，笔者认为，分析这些裁

判文书的意义主要体现为，从裁定书中发现海事强制令在司法实践中

出现了新的类型，从判决书中发现强事强制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争

议。

（一）海事请求类型多样化

依据海事强制令相关裁定书的内容，海事请求类型主要为交付或

签发提单、交付货物和交付船舶及相关证书，也可称之为典型的海事

强制令。



1.责令被请求人交付或签发提单的海事强制令。如广州海事法院

责令货运代理人将扣押的正本船东提单交付给交货托运人
1
；如青岛

海事法院责令承运人向托运人签发货物全套正本提单
2
。

2.责令被请求人交付货物的海事强制令。如武汉海事法院责令被

请求人将提单项下货物交付给提单合法持有人
3
；宁波海事法院责令

船东将非法截留的货物卸至指定地点
4
。

3.责令被请求人交付船舶的海事强制令。如武汉海事法院责令船

舶建造方向委托方交付船舶及全套船舶建造资料
5
；大连海事法院责

令被请求人交付强行扣押的渔船
6
；武汉海事法院责令被请求人交付

未付租金的承租船舶
7
。

从近年来的海事强制令裁定书中可发现，请求人的请求事项变得

更为多样，包括要求被请求人撤回香港禁诉令、打捞沉船和开展清污、

禁示对货物进行移库以及不得阻扰货物卸货等非典型申请，有些引起

不少争议，这便涉及实践中海事法院如何把握海事强制令的适用条件

问题，以及修法时如何完善相应的制度设计。

（二）被请求人的利益保护受关注

由于海事强制令具有紧急性和非对审性等特点，在对被请求人的

利益保护方面程序规定过于简单，在实践中已经出现很多问题，具体

1 （2019）粤 72行保 2号

2 郭俊莉、黄永申、付超：《一起强制签发提单的强制令案件》，载《航海》2004 年第 3 期，第 27 页。

3 （2012）武海法强字第 0008 号

4 （2000）甬海温强字第 1号

5 （2015）武海法强字第 00010 号

6 （2014）大海法保字第 5号

7 （2014）武海法强字第 0004 号



如下：

1.缺乏事实披露机制程序。海事强制令对请求人的事实披露责任

未做明确规定，也无相应的处罚措施，这可能会造成请求人选择性的

披露事实而损害被请求人的利益。以（2001）广海法强字第 3号案为

例，请求人持海域使用权证书请求海事法院作出海事强制令，责令被

请求人停止侵占其海域使用权的行为。该强制令作出后才发现，请求

人未告知法院，被请求人也持有海域使用权，双方存在权属争议。

2.复议程序流于形式，难以防止滥用申请的目的。由于海事强制

令通常是在紧急情况下作出，且法律限定海事法院应当在 48小时内

作出裁定，因此，被请求人利用复议程序保护自己的权益便尤为重要。

海诉法第 58 条规定，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定书 5 日

内申请复议一次，海事法院收到复议申请后 5 日内作出决定，期间不

停止裁定的执行。但是上述规定较为简单，并没有规定复议的审查形

式和审判组织形式等具体程序。实践中复议仍由原合议庭审查，且对

复议的审查无需开庭，且不停止原强制令的执行。

三、完善海事强制令的建议

基于海事强制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海事强

制令制度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一）明确海事请求的定义

海诉法关于海事强制令的适用条件规定如下：1.请求人有具体的

海事请求；2.需要纠正被请求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行为；

3.情况紧急，不立即作出海事强制令将造成损害或者使损害扩大。



何谓海事请求，海诉法中没有明确其定义，仅在《海诉法》第

21 条关于扣船的规定中列举了 22 项海事请求。有观点认为，尽管海

事请求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毫无疑问，海事请求应该是实体性权

利，即请求事项必须是实体性权利主张
1
。但实践中已出现请求人申

请撤回香港禁诉令的程序性请求。保险人以其与船东存在海上货物运

输合同纠纷为由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扣押船舶，并随后提起了诉讼。

与此同时，船舶以存在仲裁条款为由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禁诉令，香

港高等法院签发了禁诉令，责令保险人撤回在大陆法院的诉讼。保险

人又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并得到准许，法院责令船东撤

回在香港高等法院的禁诉令
2
。该案引起的争议在于，请求撤回一项

域外的司法程序是否属于海事请求。

另一争议问题是海事请求是否限定为“海事”。以洋浦中良事件

为例，厦门海事法院认为，托运人持有的运单仅体现其与洋浦中良的

运输关系，不能表明其与船舶所有人具有运输关系，而《海商法》第

四章不适用于国内港口运输，托运人不具有要求实际承运人交付货物

的海事请求权
3
。而大连海事法院认为，洋浦中良与船舶所有人为定

期租船合同关系，船舶所有人行使留置权不符合《海商法》关于期租

合同的规定，裁定责令船舶所有人向托运人交付货物
4
。同样的争议

出现两种不同结果，固然有当事人主张适用法律不同的原因，但根本

1 黄西武：论海事强制令的适用与完善，中国海洋法学评论 2008 年 1 期，第 97 页。

2 阎冰、任伟哲：破解域外禁诉令困境的一次尝试及思考，《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19 年第 2卷。

3 （2017）闽 72行保 2号

4 （2018）辽 72行保 1号



问题可能在于，不同法院对于海诉法中海事请求的范围理解有区别。

（二）完善听证程序，平衡当事人利益

海诉法未规定海事强制令必须进行听证程序，但实践中仍有不少

案件在作出裁定前在举行了听证，这反映了法院对海事强制令申请的

谨慎，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些案件在听证后能够直接达成和解，

即保护了当事人利益，又避免了后续司法资源的浪费。笔者认为，由

于海事强制令不同于保全的密行性，设置听证程序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的必要性：1.了解事实真相。海事强制令的请求人为达到其目的，在

向法院申请强制令时往往会对事实进行选择性披露，而法院仅凭一方

说辞做出的强制令难免有失偏颇，设置听证程序可便于法院更好了解

争议全貌；2.平等保护当事人。法院一旦做出海事强制令，请求人可

以直接实现其权利主张，但被请求人却可能面临巨大损失，即使后续

可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也可能难以弥补全部损失。设立听证程序便可

通过听取请求人和被请求人的陈述与申辩，使法官做出的裁定能够尽

可能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

听证程序中应规定请求人全面批露事实的义务，该事实不仅是已

方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还应当包括对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违反法律规

定所依据的事实，以便法院能充分了解双方争议全貌。对于故意隐藏

争议事实而使法院作出海事强制令的，还应处以一定的民事强制措施。

另外，由于海事强制令的适用条件之一为情况紧急，因此，听证便不

必拘泥于形式，应以灵活便利为原则，以保证效率。

（三）完善复议程序



针对现有复议程序存在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应当通过设立海事强

制令的上诉程序来解决，笔者认为不妥。一方面，海事强制令的特点

在于一经作出和执行，便对当事人的利益发生难以逆转的影响，即使

设立对异议的上诉制度，也难以恢复原状，更不论上诉的程序所耗时

间与海事强制令紧急性的矛盾。另一方面，海事强制令仅是程序性事

项，法院在此阶段尚未对实体纠纷进行审理，上诉也难以确认合理性。

因此，笔者认为，完善复议程序，可行的措施是在复议阶段更换法院

审查人员，使其不受原合议庭思路的影响，避免复议程序形式化。

综上，笔者认为，海事强制令不是现行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行为

保全，其有着独特的法律性质和特征，我们应当在海诉法的修改中对

其进行完善，并在实践中正确理解适用，并进一步促进我国海事诉讼

的发展。


